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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理大學職員進修辦法 
民國九十九年八月六日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

第 一 條 真理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加強人才培養，提高行政服務品質，

達成辦學卓越目標，特訂定職員進修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﹚。 

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職員係指本校編制內專任職員。 

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進修包括專業修習、學位進修、學分進修等三種。 

一、專業修習： 

本校因校務發展需要，或應教育部來函要求，指派職員參加

與本身業務有關之校內外專業培訓或研習，如需繳付費用，

其費用由學校全額負擔。 

以上如須利用辦公時間參加，得簽准以公假參加。 

二、學位進修： 

凡進修國內大專校院學士、碩士或博士學位者，可由單位主

管推薦，向學校提出申請。其在校服務年資須滿三年，成績

考核至少三年內二年甲等、一年乙等，且未受任何刑事或記

過以上處分。 

其進修時間依課程需要及進修年限安排，上課以利用公餘時

間為原則，如有必要利用部分辦公時間者，一週不得超過二

個半天，得簽准以延長上班時間扣抵，或以事假、休假補足

應上班時數，並須提補足上班時數計畫，進修學位費用自行

負擔。 

利用部分辦公時間進修學位，提補足上班時數計畫者，其每

學期開學前二週，應將修課表及上學期成績送人事室備查。 

三、學分進修： 

（一）進修學分學程者，可由單位主管推薦，向學校提出申

請。其在校服務年資須滿二年，成績考核二年內須二

年甲等，且未受任何刑事或記過以上處分。 

其進修時間依課程需要及進修年限安排，上課以利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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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餘時間為原則，如有必要利用部分辦公時間者，一

週不得超過二個半天，簽准以延長上班時間扣抵，或

以事假、休假補足應上班時數，並須提補足上班時數

計畫，進修費用自行負擔。 

其每學期開學前二週，應將修課表及上學期成績送人

事室備查。 

（二）選修校內學分課程者（含推廣課程），得就每學期已

開設之課程中，選修一門課，其進修條件與進修學分

學程者同，上課時間亦須以延長上班時間扣抵，或以

事假、休假補足應上班時數，並須提補足上班時數計

畫，選修費用自行負擔。 

有關職員選修校內學分課程（含推廣課程）之相關辦

法與管理，由教務處另訂之。 

第 四 條 進修人員不可要求免除其職責範圍內應盡之工作或責任。如有影

響業務者，單位主管得簽請停止其進修。 

第 五 條 進修案之申請與審查： 

一、審查進修之申請案時，應考慮其進修類科與職務相關或專長

規劃，有助於校務發展或為業務所需為原則。 

二、報考前或選修學分前，須事先簽陳單位主管同意，會簽人事

室審核資格，並陳請校長核准。 

三、考試獲錄取或獲同意選修學分者，均應填具「職員進修申請

表」（如附件）及檢附相關文件送人事室辦理。 

第 六 條 進修完成後二週內，修習期間在一個月以上者，應繳交修業成績

（成果）證明；學位進修人員應繳交學位證書影本，並由人事室

登錄其履歷資料。 

第 七 條 進修期間因故中止進修學業者，應向學校陳報核備。 

第 八 條 進修取得較高學位後，不得申請轉任為本校專任教師，仍以原職

務任用，惟如現支薪級低於新學位之起敘薪級者，得申請於原職

務薪級範圍內改敘，另進修成績(成果)及取得之學位可列為升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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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學歷與訓練進修項目之積分計算及列入年終成績考核參考。 

第 九 條 每年進修學位及學分學程之人數以本校專任職員編制總員額十

分之一為限。 

第 十 條 凡進修案，由人事室辦理登記並列冊進行管制。 

第 十一 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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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理大學職員進修辦法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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